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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售股份

由於進行國際配售，我們及聯席全球協調人與下述各投資者（「公司投資者」）訂立基礎
投資協議，該等公司投資者據此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總數為約1,920百萬美元可購
買的發售股份（約減至最接近每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位）（「公司配售股份」）。假設發售價
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則公司投資者會購買的發售股份總數
約為782,673,2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約6.5%。

公司投資者乃獨立第三方，並非我們的關連人士。本公司將於2010年10月28日（星期
四）或之前刊發配發結果公佈，披露向公司投資者配發的實際發售股份數目詳情。

公司配售股份屬於國際配售的一部分。公司投資者及其聯繫人除根據各自所訂立的基
礎投資者協議而購買發售股份，或公司投資者及其聯繫人以其客戶的代理人身份認購發售
股份外，不會基於國際配售而認購發售股份。公司投資者將購買的發售股份在各方面與其他
已繳足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利，並會計入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
概無公司投資者會於我們的董事會中委派任何代表，亦不會成為我們的主要股東。

公司投資者將購買的發售股份不會受國際配售與香港公開發售之間任何發售股份的重
新分配所影響，而重新分配的詳情載於本招股書「全球發售安排 ─ 香港公開發售」一節。

公司投資者

我們及聯席全球協調人已就公司配售股份與以下公司投資者訂立基礎投資協議。有關
我們的公司投資者資料由公司配售股份的相關公司投資者各自提供。

Chow Tai Fook Nominee Limited

Chow Tai Fook Nominee Limited （「CTF」）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數目為
388,000,000港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位）。假設發售
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則CTF會購買的發售股份總數將為
20,388,8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約0.17%。

CTF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由拿督鄭裕彤博士全資實益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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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co Management Co. Ltd.、Guoline Capital Limited及Hong Leong Assurance 
Berhad

Guoco Management Co. Ltd.（「Guoco」）、Guoline Capital Limited（「Guoline」）及 Hong 
Leong Assurance Berhad（「Hong Leong Assurance」）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數目分別
為250,000,000美元、100,000,000美元及20,000,000美元的等值港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約減
至最接近每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
的中間價），則 Guoco 會購買的發售股份總數將為101,908,8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
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的0.85%。假設發售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
間價），則 GuoLine 會購買的發售股份總數將為40,763,4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
行的流通股份的0.34%。假設發售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
則 Hong Leong 會購買的發售股份總數將為8,152,6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
流通發售股份的0.07%。

Guoco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及管理公司，由國浩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
市，股份代號：00053）全資擁有，而國浩集團有限公司則為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的間接附屬公司。國浩集團有限公司經營四項主要業務，包括資本投資、物業發展
及投資、酒店及休閒業務與金融服務。GuoLine 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亦為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的間接附屬公司。Hong Leong 為於馬來西亞註冊成
立的公司，主要在馬來西亞經營壽險核保業務，為 Hong Leong Financial Group Berhad （於
吉隆坡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而 Hong Leong Financial Group Berhad 為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非全資擁有的間接附屬公司。

Kumpulan Wang Persaraan (Diperbadankan)

Kumpulan Wang Persaraan (Diperbadankan)（「KWAP」）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數
目為200,000,000美元的等值港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
位）。假設發售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則 KWAP 會購買的發
售股份總數將為81,527,000股，相當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約0.68%。

KWAP 獲得馬來西亞財政部授權，管理馬來西亞公務員及法定機構及當地部門僱員的
退休金供款。KWAP 為根據二零零七年退休基金公司法成立的法定機構。

科威特投資局

科威特投資局（「科威特投資局」）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數目為1,000,000,000美
元的等值港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
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則科威特投資局會購買的發售股份總
數將為407,635,2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的3.38%。

科威特投資局為自治政府機構，負責一般準備金基金及未來基金資產，以及財政部代表
科威特委託的任何其他基金的管理及行政。科威特投資局投資全球各類資產及不同市場，
總辦事處位於科威特，英國倫敦設有分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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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ita Investments Limited

Lorita Investments Limited（「Lorita Investments」）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數目為
200,000,000美元的等值港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位）。
假設發售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則 Lorita Investments 會購
買的發售股份總數將為81,527,0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的
0.68%。

Lorita Investments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最終由會德豐有限公司及九龍倉
集團有限公司（均為香港的上市投資公司）主席吳光正先生控制。

NWS Financial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NWS Financial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NWS」）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數
目為388,000,000港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位）。假設
發售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則NWS會購買的發售股份總數
將為20,388,8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的0.17%。

NWS為新世界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659，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
份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新世界集團有限公司為新世界發展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00017)之下經營基建及服務業務的旗艦，在香港、國內及澳門有多種業務，
所負責的基建項目包括道路、能源、水利、港口及物流項目，而服務方面包括設施管理（例
如管理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及免稅店）、建築及運輸（例如協興建築及巴士與渡輪服務）。

Wing 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

Wing 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Wing Trade」）同意按發售價購買發售股份，數目為
50,000,000美元的等值港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00股的完整買賣單位）。
假設發售價為19.03港元（即本招股書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則 Wing Trade 會購買的發
售股份總數將為20,381,600股，約等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已發行的流通發售股份的0.17%。

Wing Trade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為Hong Leong Financial Group 
Berhad（於吉隆坡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附屬公司。

先決條件

公司投資者購買發售股份的責任須待（其中包括）以下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a) 已訂立香港公開發售的香港承銷協議及國際配售的國際配售協議，且該等協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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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指定日期及時間之前（或其後由協議立約方取消或修改的日期及時間）按照原
有的條款（或其後由協議立約方取消或修改的條款）成為無條件；

(b) 上文所述承銷或配售協議均無終止；

(c) 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股份上市買賣，且並無撤回該等批准或許可；及

(d) 並無制訂或頒佈法律禁止進行香港公開發售、國際配售或相關基礎投資協議擬進
行的交易，且有關司法權區法院並無頒佈法令或禁制令以阻止或禁止進行有關交
易。

公司投資者的出售限制

各公司投資者已同意，未經本公司及聯席全球協調人事先書面同意，於首六個月期間
任何時間均不會直接或間接出售任何根據公司配售股份所收購的股份或持有任何該等股份
的任何公司或實體的任何權益。




